
附件2

关于《丰台区关于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政策制定背景

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释放消费活力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，支撑区域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，丰台区商务局在调查研究基础上，形成了《丰台区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审议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若干措施”）
二、政策制定依据

主要依据2025年3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、2025年9月，财政部、商务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》2025年7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北京市深化改革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、2025年8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的《建设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实施方案》等政策文件。

三、政策起草过程
丰台区商务局以国务院、商务部、北京市出台的文件为引领，系统研究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先进地区政策经验，对标相关区已出台的政策措施，邀请重点企业开展研讨，让政策精准对接需求，实现“解渴”实效。在充分考虑丰台区商务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目标等基础上，草拟了该政策措施，经多轮征集相关部门意见及研讨交流，形成了《丰台区关于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四、政策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分为四部分18条，主要包括：

一是总则，共2条，明确了“商务经济高质量政策”出台目的和支持范围。

二是支持方向与内容，共11条，分别为：支持数智供应链产业发展、支持高端商务产业发展、支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、激发消费需求潜力、支持餐饮业发展提质、支持便民服务体系建设、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、数智化发展、鼓励老字号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、支持外资企业高质量发展、支持贸易企业高质量发展、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带动产业提质升级。

三是资金使用与管理，共3条，明确了项目资金情况及对申报主体的要求。

四是附则，共2条，明确了实施主体、期限和有关规定。


